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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熱點關注 反駁「政治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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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罪與行不相稱？
對示威者因為示威所造成的不合理阻礙作
一籃子刑事定罪，是不相稱的做法，這樣會
對示威者造成沉重負擔。

法官看法：保障權利合乎比例
過往案例指出，當示威者不合法地影響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時，有關行為已不
受法律保障，而有關行為是否合理，
會納入考慮控罪是否合乎比例中，而
法庭亦會充分考慮基本法所保障的和
平集會權利。有關控罪須證明所造成的
阻礙超出合理界限，而且是對公眾的共
同損害。有關控罪符合「合乎比例」的要
求，去限制集會等權利和自由。

是否合乎比例

「佔中九男
女」同被控公眾
妨擾等罪成，其
中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陳淑莊，以

及「專業議政」、社會福利界立法
會議員邵家臻，是否會被褫奪議
席？立法會秘書處回應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
條第(6)項，以及《議事規則》第49B
條，立法會議員如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
處監禁1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
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
務，立法會主席須隨即宣告有關議員
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有反對派議員稱，倘若二人最終

被判囚超過3個月的話，反對派就
以「請假的方式」，一直請長假來

回應。有反對派議員指，基本法條
文有「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
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
釋者」，但什麼是「合理解釋」，
而「為公民抗命入獄」的解釋相當
之合理，如有建制派提出反對，便
會拿出上屆鄉議局功能界別議員劉
皇發的例子，劉因病而長期缺席會
議，時任主席曾鈺成指劉有請假而
未有採取行動。

囚逾3個月 5年內禁參選
現行《立法會條例》亦規定，被判

刑3個月以上的人，5年之內不能參
選立法會。有議員指，就算在議會內
「保得住」議席，兩人若被判刑3個
月以上，於5年內也不能參與任何公
共選舉，便會失去連任的機會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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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佔中九
男女」被判罪成，多名
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79天違法「佔領」嚴重
破壞香港法治，有人更鼓
吹所謂「違法達義」，今
次法院判決證明，法律絕
對不能容許違法行為。而
被判有罪的九男女，明顯地
違反法律，是罪有應得，法
庭判決根本不會對社會產生
寒蟬效應。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馬恩國指出，從今次法庭的判
決，證明所謂「違法達義」，
聲稱「相信公義大過法律」
等，全被法庭清晰地駁斥了。
馬恩國指，「公民抗命」並非抗
辯理由，亦不能以所謂「公義」
踐踏法律，而今次判決，對「作
為法律系教授」的「佔中」發起
人，是罪有應得，求仁得仁。在
違法「佔領」期間，所造成的社會
秩序混亂，不安寧的日子，確實令
大家帶來痛苦和無奈。「佔中九男
女」包括資深法律界人士及立法會
議員，他們知法犯法，還煽動其他
人一齊犯法，當然罪有應得，若市民
奉公守法，不用擔心所謂什麼會對社
會產生寒蟬效應。

判罪成反映法治精神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表示，經過多天審訊後，「佔中」9被告均罪
名成立，算是遲來的公義，但最終仍要看法官在聽
取所有被告求情後如何量刑，才能評估判刑是否能
對這些口口聲聲「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之徒起
阻嚇作用。而「佔中」79天造成香港重大的經濟損
失，影響了很多香港人的生活秩序，包括上班、上
學、做生意、緊急服務等等，造成社會撕裂，法治受
損，後遺症到今天還未癒合。除了這9名被告外，有很
多其他的「佔中」搞手仍未被檢控，至今逍遙法外。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應加速對這些犯事者採取行動，
以彰顯公義。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表示，「佔中九男女」由
龐大的律師團隊代表為他們進行辯護，全面保障他們的法
律權益，法庭用了18天聆訊這案件，法官全面審理及充分
考慮事實、證據、法律和各被告的抗辯理據，完全沒有政
治考慮。
傅健慈指出，根據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國

際公約的規定，香港市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結社和言
論自由等的權利，但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法庭不會容忍違
法「佔中」破壞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會安寧的行為。法
庭裁決「佔中九男女」罪成是絕對合情、合理、合法，充分
反映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法官的專業能力。

判刑若逾月 議席或褫奪

「佔中九男女」被起訴一事，被反對派形容為「政治

檢控」。主審法官陳仲衡昨日除了在判詞中詳述「公

民抗命」不可成為抗辯理由、串謀犯公眾妨擾罪不會

對公眾行為言論或集會自由等造成「寒蟬效應」外，

還對是次引用普通法的公眾妨擾罪起訴9人是否恰

當，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罪是否合憲、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封鎖添美道是否代表被告無法煽惑他人等作出

解釋。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了判詞中對有關議題的看法，與讀者剖析當中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法官逐項詳釋判案法理

爭議︰封路怎煽惑到場？
因為警方在2014年9月26日已封鎖
了添美道，故有關被告不可能再以阻
礙道路造成煽惑公眾妨擾，而示威者
在添美道的集會和「佔領」也因此合
法，因此被指煽惑公眾到添美道的被
告並無相關犯罪意圖。由於「煽惑他
人犯公眾妨擾罪」和「煽惑他人煽惑
公眾妨擾罪」均是指被告在2014年 9
月27日至28日期間的言行，而添美道
已被封鎖，故有關被告不可能觸犯該
兩項罪行。

法官看法：籲佔金鐘中環灣仔
封鎖添美道並非案件的重點。雖然添
美道被封鎖，但有證據顯示被告呼籲公
眾繞灣仔演藝學院的道路到場集會，故

警方封鎖金鐘至添美道並非藉
口。
同時，警方封鎖添美道亦非任

何市民可以留在有關道路的理
由，亦非讓示威者可以無限期「佔
領」，但第一至第七被告可以享有
因為有關封鎖而不認為對公眾造成
滋擾的「疑點利益」。
不過，「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

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罪」的控罪並無問題。因為兩條控罪
都指明是「對添美道及『鄰近』公共
地方和道路造成阻礙」，有關被告仍
有呼籲公眾去「佔領」金鐘、中環和
灣仔，明顯已超越添美道的封鎖範
圍。同時，有關被告不可能會認為「迫
爆」金鐘和中環所造成的阻礙不是不合
理。

警方封鎖添美道的作用

爭議︰言論自由會嚇怕？
有關罪名並不合憲，因為煽惑應該在有實質效果時才計
算，但煽惑者不可能預知有關後果，故有關罪行並無足夠確
定性。有關罪行亦違反「不溯及既往」的原則，而法庭是審視
「佔領」由開始至完結的情況，去衡量被告之前的言論，有關
做法會對言論自由等產生寒蟬效應等。

法官看法：罪行關注的是意圖
不認為當中有「不確定」或「模糊」的地方，法律上對公眾
妨擾有明確界定，就是做了一些不受法律保障的行為，或忽視
法律責任，以及有關行為或無視對公眾的生命、健康、財產
等，又或者阻礙公眾行使普遍的權利，而阻礙公共道路正是其中
一項。
過往案例說明，被煽動者的真實意圖是完全無關的，有關罪行

亦不涉及並違反「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問題。有關罪行所關注的
是被告，即煽惑者的犯罪行為和意圖，即被告在作出有關煽惑
時，是否有意圖或相信如果被煽惑者依從其主張，被煽惑者會觸
犯公眾妨擾罪。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和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爭議︰檢控施加大懲罰
在有其他更適合的罪名下，控方不應以
「公眾妨擾罪」控告9人。 戴耀廷引述評論
稱，近年以「公眾妨擾罪」起訴的案件，要
不就是檢控官想對被告施加更大懲罰，要不
就是被告的行為並非明顯犯罪，而檢控官想不
到其他起訴被告的理由。

法官看法：取決於法庭裁決
雖然「公眾妨擾罪」當中不少行為，現時都
有、並多數會以特定法例處理，而非以普通法
處理，但如果有關法例未能反映罪行的嚴重
性，例如有人在街上扔煙花，而對公眾造成災難
後果，以「公眾妨擾罪」起訴並非不恰當。
控方能否對被告「施加更大懲罰」，取決於法
庭對被定罪者的罪責的裁決。如果檢控方認為該
案極需顯示到其罪責，而其他法例並不能符合有
關要求，檢控方有權以普通法中的「公眾妨擾
罪」作起訴。

控罪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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